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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部分子公司拟开展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保理

业务金额不超过 10亿元人民币（含本数），该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保理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内有效，单笔合同期限不超过12个月。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交易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开展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保理业务金额不超过 10亿元人民币（含本数），该额度在有效期

内可循环使用；保理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单笔合同期限不超过12个月。合作机构为国内商

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保理融资费率将根据单笔保理业务操作时具体金融市场价格波动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公司董事

会授权经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办理具体保理业务。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保理业务内容

（一）保理业务标的

本次保理业务标的为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部分应收账款。 本次拟转让的应收账款不存在抵押、

质押给任何第三方的情况。

（二）保理业务的主要内容

合作机构：国内商业银行等具备相关业务资格、无关联关系的金融机构，具体将根据综合资金成本、融资期限、服务

能力等综合因素择优选择。

保理方式：国内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受让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应收账款，为公司及部分子

公司提供无追索权保理业务服务。

（三）保理金额、期限

保理金额：保理业务金额不超过 10亿元人民币（含本数），该额度在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保理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单笔合同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四）授权事项

提请公司董事会同意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经理层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并签署与之相关的合同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选择合格的保理业务机构、确定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可以开展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具体额度等事项。 此方案有效

期一年，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审议程序

本次公司开展保理业务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开展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助于盘活资产，降低应收账款资金占用成本，加速资产周转效率，改

善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状况，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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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5年12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为满足募投项目实际开展需要，提升项目专业化、智能化、高端化建设水

平，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 公司拟新增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双马街道茶园路3号厂房为实施地

点。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明确的核

查意见。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704号），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的普通股

股票150,375,939股，发行价格为13.3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99,999,988.7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

人民币20,705,420.73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79,294,567.97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上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由其出具《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25）第14403号），确

认募集资金于2025年9月5日到账。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并与开户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情况

公司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总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入额

1 航空电气系统系列化研制及产业化项目 118,334.11 94,929.46

2 磁悬浮轴承高速电机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61,963.02 52,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51,000.00 51,000.00

合计 231,297.13 197,929.46

公司于2025年10月1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

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和募投项目实际

情况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金额。

三、关于新增实施地点的具体情况

（一）新增实施地点情况

公司本次拟增加湘潭市岳塘区双马街道茶园路3号厂房为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 除此之外， 募投项目投资方

向、投资总额、实施内容不发生变化。

序号 项目名称 变更情况 实施地点

1

航空电气系统系列化研制

及产业化项目

变更前

湖南省湘潭市下摄司街302号、 长沙高新开发区桐梓坡西

路290号厂房

变更后

湖南省湘潭市下摄司街302号、 长沙高新开发区桐梓坡西

路290号厂房、岳塘区双马街道茶园路3号厂房

2

磁悬浮轴承高速电机系统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变更前 湖南省湘潭市下摄司街302号

变更后

湖南省湘潭市下摄司街302号、岳塘区双马街道茶园路3号

厂房

（二）新增实施地点的原因

公司“岳塘区双马街道茶园路3号厂房” 具备项目更好的试验能力建设、核心加工能力建设基础和条件，为积

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合理分布内部资源配置，提升募投项目专业化、智能化、高端化建设水平，经公司经营管理

层审慎评估和综合考量，在不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募集资金投入总额、实施主体的前提下，决定增加岳塘区

双马街道茶园路3号厂房作为募投项目“航空电气系统系列化研制及产业化项目”“磁悬浮轴承高速电机系统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 的实施地点。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地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事项系基于募投项目的实际开展需要，有利于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与提升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此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及募集资金使用安

排，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及实施方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正在办理该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相关环保审批手续。

五、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12月1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经公司

全体董事审议，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地点是公司为加快募投项目的产业化进度、保障募投项目的有效

管理和实施做出的合理安排，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及募集资金使用安排，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及实施方式，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地点事项不属于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

规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国泰海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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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5日以现场和通讯表

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张越雷先生主持，应参会董事9名，实参会董事9名，其中现场出席董事4人，通讯方式

出席董事5人，公司经理层成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为满足募投项目实际建设需要，提升项目专业化、智能化、高端化建设水平，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优化资

源配置，同意增加“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双马街道茶园路3号厂房” 为公司202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2个项目的实施地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临-07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金管理，加速应收账款周转，有效降低应收账款资金占用成本，改善经营性现金流，同意

公司及子公司与国内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并授权经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办理具体

保理业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

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临-071）。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锡华科技”）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主板

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２１０２

号）。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保

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联席主承

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担任本

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及西南证券以下合称“联

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人发行后总

股本的

２１．７４％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

，

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

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

，

８４９．５０４９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２８．５０％

，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１５０．４９５１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

量为

５

，

０５０．４９５１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６３％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３７％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合计

７

，

１５０．４９５１

万

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 网下回拨情况确

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０．１０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

Ｔ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锡华科技”

Ａ

股

２

，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

根据《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及《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

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４２３．４１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

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

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

４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 即

２

，

８６０．２０００

万

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９０．２９５１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３０．６３％

；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４

，

９６０．２００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总量的

６９．３７％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１８１８２８％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

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

的股份由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

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

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

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

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的，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

担违规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 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公告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

查的专项核查报告》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锡

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

市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之法律意见书》。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Ｔ－３

日），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均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４

日）之前将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

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依据原路径退

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１

国泰海通锡华科

技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９

，

６８３

，

１６８ ９．６８％ ９７

，

７９９

，

９９６．８０ １２

２

电投绿投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４

，

９５０

，

４９５ ４．９５％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５０ １２

３

无锡高质量基金

４

，

９５０

，

４９５ ４．９５％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５０ １２

４

国旭基金

３

，

９６０

，

３９６ ３．９６％ ３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６０ １２

５

中保投基金

具有长期投资

意愿的大型保

险公司或其下

属企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

或其下属企业

４

，

９５０

，

４９５ ４．９５％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５０ １２

合计

２８

，

４９５

，

０４９ ２８．５０％ ２８７

，

７９９

，

９９４．９０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１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７０７

室

进行锡华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

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

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６９４１

，

１９４１

，

１０８１

末“

５

”位数

７４１５２

末“

６

”位数

５８５９０２

，

７１０９０２

，

８３５９０２

，

９６０９０２

，

４６０９０２

，

３３５９０２

，

２１０９０２

，

０８５９０２

末“

７

”位数

３０９２５８７

末“

８

”位数

６１１７８５０９

，

７３６７８５０９

，

８６１７８５０９

，

９８６７８５０９

，

４８６７８５０９

，

３６１７８５０９

，

２３６７８５０９

，

１１１７８５０９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锡华科技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

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

有

９９

，

２０４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锡华科技

Ａ

股股

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２２８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

２０２５

年修订）》（上证发〔

２０２５

〕

４６

号）、《首次公开发

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

〕

１８

号）、《首次公开发

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５

〕

５７

号）和《首

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

发〔

２０２４

〕

２７７

号）的要求，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

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交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

（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

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Ｔ

日）结

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６３５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９

，

３１２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

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总量为

２１

，

５６１

，

６３０．０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

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万股）

申购量占

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比例

有限售期

配售数量

（股）

无限售期配

售数量（股）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１５

，

４２３

，

５８０ ７１．５３％ １５

，

９９１

，

１９５ ７３．０１％ １

，

６０３

，

９５９ １４

，

３８７

，

２３６ ０．０１０３６６９０％

Ｂ

类投资者

６

，

１３８

，

０５０ ２８．４７％ ５

，

９１１

，

７５６ ２６．９９％ ５９２

，

０７４ ５

，

３１９

，

６８２ ０．００９６３０００％

合计

２１

，

５６１

，

６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

，

９０２

，

９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２

，

１９６

，

０３３ １９

，

７０６

，

９１８ －

注：

Ａ

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银行理财产

品、保险资金、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

Ｂ

类投资者为除

Ａ

类

外的其他投资机构。 上述个别数据可能存在尾数差异，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

致。

其中余股

１５６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

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数字经

济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

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

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

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

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０３２６６６

联席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９０４

发行人：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沐曦股份”“公司”“本公司” 或“发行

人”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5年12月17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 （中国证券网：http://www.

cnstock.com；中证网：http://www.cs.com.cn；证券时报网：http:

//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http://www.zqrb.cn； 经济参考

网 ：http://www.jjckb.cn； 中 国 金 融 新 闻 网 ：https://www.

financialnews.com.cn；中国日报网：https://cn.chinadaily.com.cn）

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沐曦股份

（二）扩位简称：沐曦股份

（三）股票代码：688802

（四）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00,100,000股

（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40,100,000股，均为新股，无

老股转让

二、投资风险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

号一一科创成长层》，上市时未盈利的科创板公司，自上市之

日起纳入科创成长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沐曦股份尚未盈利，

自上市之日起将纳入科创成长层。

普通投资者参与科创成长层股票或者存托凭证交易的，应

当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要求，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有关规定，在首次参与交易前以纸面或者电子形式签署《科

创成长层风险揭示书》，由证券公司充分告知相关风险。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科创板

股票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涨跌幅限制比例为20%。首次

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

制。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上市初期， 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限售期为自股份上市之

日起12个月至36个月，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股份限售期为

24个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购股

份限售期为12个月， 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股份数量的部分比

例限售期为6个月或9个月，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

股为1,813.8973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4.53%，公司上市初期

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与行业市盈率及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比较

根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分 类 》

（GB/T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C39），截至2025年12月2日（T-3日），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发布的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58.25倍。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市销率水平具体

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3

日股票收

盘价（元

/

股）

市值

（亿元）

2024

年营业

收入（亿元）

对应市销率

（倍）

688256.SH

寒武纪

1,328.73 5,603.06 11.74 477.07

688041.SH

海光信息

212.58 4,941.08 91.62 53.93

300474.SZ

景嘉微

72.28 377.75 4.66 81.00

688047.SH

龙芯中科

132.14 529.88 5.04 105.08

NVDA.O

英伟达

179.92 43,720.56 1,304.97 33.50

AMD.O AMD 219.76 3,577.78 257.85 13.88

平均值

127.41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025年12月2日（T-3日）收盘。

注1：以上数字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英伟达、AMD对应各指标均以美元计价。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104.66元/股，对应的市销率为：

1、50.71倍（每股收入按照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营业收入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56.35倍（每股收入按照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营业收入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本次发行价格104.66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4年摊薄后静

态市销率为56.35倍， 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4年静态市销率

平均水平，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

风险。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的风险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

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

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

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不

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

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

险是指， 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

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

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

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维良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498号8

幢19号楼3层

联系电话：021-51166666

联系人：魏忠伟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联系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128

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B7栋401

联系电话：010-56839300

联系人：邹棉文

发行人：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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